
律政司司長在「政策、策略與機遇」──「十四五」規劃為香港法律界

帶來的新機遇線上研討會致辭（只有中文）（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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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四月十二日）在「政

策、策略與機遇」──「十四五」規劃為香港法律界帶來的新機遇線上

研討會的致辭：  

  

尊敬的梁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梁

振英）、譚副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彭會長（香港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各位嘉

賓、各位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朋友：  

 

  大家好。非常感謝香港律師會舉辦今天的網上研討會，以線上方式

向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朋友，介紹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業

界帶來的重大機遇。我亦特別感謝一眾嘉賓百忙抽空分享他們的寶貴觀

點以及相關經驗。  

 

  「十四五」規劃是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藍圖，同時亦為香港的未來

發展定下路向。「十四五」規劃要求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反映中央

重視及支持香港鞏固提升自身的競爭優勢；「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到支

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體現中央堅定支持本

地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的發展。  

 

  我留意到今日的研討會的討論主要圍繞兩方面：研討會探討了在

「十四五」規劃下更進一步促進及刺激香港的跨境商貿發展的措施，亦

討論到香港爭議解決方面的最新發展，並分享其中為業界所帶來的相關

機遇。  

 

跨境發展  

   

  香港擁有穩定的營商環境、資金自由流通、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最

重要的還有穩健的法律制度，為商界提供方便營商的法律框架。我們穩

固的法律基礎包含了久經考驗的普通法制；公開、透明和獨立的司法機

關；以及豐富的法律人才。香港的法律素來以清晰、可預見和穩定而聞

名，在很多國際商業交易中被選用為適用法律。這些因素有助香港作為

國際交易促成的樞紐。「十四五」規劃要求不斷拓寬深化對外開放，促

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並強調需要建設強大國内市場，實現國內



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十四五」規劃亦在多個重要範疇支持香港未來

發展，支持香港和各地繼續展開交流合作，發揮獨特的優勢。這些措施

將更加突出香港作為國際交易促成樞紐的重要性，並使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助力國家雙循環發展。我相信這將為本地業界帶來更多更

大的機遇，更進一步提升内地甚至是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法律專業服務，

尤其是交易促成方面的需求。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十四五」規

劃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高

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法律制度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與眾不

同的有利條件，而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擔當着重要的角色。律政司正與

內地相關部門密切聯繫，致力在大灣區落實更多有關法律服務的開放措

施和新措施。其中，最近兩項的重大突破：（ i）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

考試以及（ ii）《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

安排》（補充安排），這兩項突破將為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業界拓

展大灣區的市場提供更大便利，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内的融合和專業交

流。  

    

  香港的法律執業者，包括具累計律師執業經歷五年以上的年輕律師

和大律師，在通過考試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後，可以在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含訴

訟業務和非訴訟業務），除了為香港法律界在大灣區帶來更多機遇及實

踐經驗外，亦可為大灣區客戶（包括港資企業）提供多元化的法律服務

及保障。據我理解，香港共有超過 650 名包括律師及大律師的法律專業

人士報考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我亦僅借此機會祝他們考試

一切順利。律政司亦與最高人民法院商討，希望能夠為通過考試的香港

法律界提供實務操作的培訓，加強他們在大灣區執業的有效性。  

    

爭議解決  

    

  爭議解決方面，香港一直是提供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的首選

地。香港在仲裁方面無疑擁有享譽國際的領導地位及堅實的基礎。二○

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律政司與最高人民法院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進一步完善生效了 20 年的《關

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補充安排的本地

立法於三月十七日獲立法會通過修改《仲裁條例》，並預計於今年五月

十九日生效。  

    



  另外，於二○一九年十月生效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安排》），使香港成為第一個內

地以外的司法管轄區作為仲裁地時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在

二○二○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根據《安排》受理了 22 宗保全申請，包

括證據保全、財產保全和行為保全，共向 14 家不同的內地人民法院提出

申請，而申請在內地的保全總金額達 64 億元人民幣，內地人民法院批准

的保全申請總金額約人民幣 44 億元。有關安排突顯香港作為法律、促成

交易及爭議解決服務的國際樞紐的獨特優勢。  

    

  在調解服務方面，香港亦有堅實的相關法律框架，如《調解條例》

及《道歉條例》，支持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的

第二次粵港澳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通過了「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平台

建設工作方案」，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平台將促進調解的使用並發揮一個

制定標準的角色，目標為促進調解在大灣區的應用。我相信隨着粵港澳

大灣區調解平台的建設，亦會進一步為香港法律界帶來不少的新機遇。  

    

  發展及使用法律科技及網上爭議解決服務是全球趨勢。「十四五」

規劃便提到要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並明確表示支持

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律政司現正鼓勵

有興趣的非牟利非政府機構開發和提供香港法律雲端服務。香港法律雲

端將設於本港，這項先進而方便使用的設施會為本地法律及爭議解決業

界提供安全穩妥及可負擔的資料儲存服務。  

    

  律政司一向重視香港本地法律人才的培訓及能力建設。律政司鼓勵

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特別是業界内比較年輕的朋友，善用香港

特區政府早前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為他們在內地城市從事法律

及爭議解決工作提供更多相關支援。除此之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管理局亦安排向在前海工作和生活的合資格年輕法律專業人士提供

財政資助。我呼籲各位把握相關機遇，為自己的法律及爭議解決事業在

大灣區展開新的一頁。  

    

  另外，律政司分別於去年十月和今年三月，以線上研討講座模式與

清華大學合辦「中國法基本原則課程」。我們希望在日後舉辦的課程，

可讓私人執業的香港律師參與，以豐富香港律師對內地司法體制和國家

最新情況的理解。  

    

  律政司於未來會致力深化與內地在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方面的合

作。在前海合作區註冊的港資企業最近被允許選擇香港法律作為民商事



合同適用的法律，即在沒有涉外因素之下選用香港法律作為適用法律。

律政司正積極尋求中央政府支持把措施擴大至深圳以至整個大灣區，令

到更多港資企業能夠就適用法律選擇方面享有更大彈性。另外，我們正

尋求與最高人民法院達成共識，探討在一些與香港有緊密經濟關係的大

灣區城市（如深圳）作為試點推出訂立有關公司清盤事宜的合作機制。

我相信此舉將有助提升香港作為提供清盤和債務重組服務的區域地位，

並令到民商事司法互助的內容更為豐富，以及為業界帶來更多機遇。  

 

  最後，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月通過新修訂的《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特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確保香港

社會各界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有機結合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以及香港特

區的高度自治權，充分體現了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立法精神，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並得到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香港現在已經作好準備，充分利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為

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與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配合國家雙循環

新格局。我認為，香港的進步與國家的發展密切相關，在國家的支持

下，香港不斷前行取得進步，在未來亦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律政司會積

極善用及發揮香港在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方面的優勢，繼續鞏固香港作

為國際法律樞紐的地位，跟業界攜手把握「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機遇，

為國家構建以創新思維維護法治的平安中國作出貢獻。  

  

完  

202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  

 


